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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广州生活作物设计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州生活作物设计有限公司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徐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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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儿环境设计建设质量分级与评价 

1 范围 

本标准育儿环境设计建设质量分级与评价的基本要求，评价原则与评价内容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广州生活作物设计有限公司的育儿环境规划、设计、以及咨询服务，以及接受广州生

活作物设计有限公司服务的企业机构自行参照执行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29289-2012《消费品安全设计通则》 

GB 31179-2014《儿童安全与健康一般指南》 

JGJ 39-2016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 

JGJ 175-2016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 

GB28007-2011《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》 

GB/T18883—2002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 

DIN18034-2012 / DIN 33942-2002（德国） 

《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导则》（2006） 

AQ/9001-2006《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》 

GB 50763-2012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 

GB/T 14308-2010《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》 

JG 305-2011《人行自动门安全要求》 

GB 34272-2017《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》 

DB44 1749-2015《室内儿童游乐场管理规范》 

GB20051-2006无动力类游乐设施技术条件 

《中国7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》 

《WELL建筑认证标准》（美国） 

 

http://www.bz360.org:9093/esa_query_std/javascript:openDetails('DK291118STD908241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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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要求 

3.1 按照“满足前提条件，按比例分级评价”的原则，广州生活作物设计有限公司的规划设计、评估

咨询服务按目标育儿环境的质量程度不同分为 4个等级的评价，分别为倡导环境、三星环境、四星环境

与五星环境，其中五星环境为最高级别，倡导环境为最低级别。 

3.2 广州生活作物设计有限公司以及其合作机构，应按本标准的表格内容，开展业务中的评价工作。 

评价过程及结果应做好记录，并保存归档。 

 

4 评价 

4.1 评价原则 

育儿环境的质量标准评价应坚持以下原则：科学、客观、严谨、全面准确。 

4.2 评价准备 

4.2.1 组织准备 

应成立标准评价工作组，并且明确其职责与权限，评价工作组组成人员的数量应视评价工作的复杂

程度与等级而确定。 

4.2.2 人员准备 

评价工作组成员，应具有相应的标准化知识，以及相应的儿童安全、健康与发展成长的专业知识，

熟悉标准及实施的有关要求，能熟练的运用评价方法。 

4.2.3 物资准备 

应准备完整必要的测量、检测设备、实验用品，以及评价所需要的记录表等 

 

4.3  评价内容 

4.3.1   符合性评价 

确认检测环境中的各个部分，时候达到本标准的要求。对于安全环境、设施设备、建设与维护流程

以及建设质量等方面，具有定量的标准要求。应该采用测量、测试、分析、计算等方法得出定量的数据；

标准中的定性指标，可采用目测、比较等方法进行测量，并给出标准的实现度是否优秀的结论。 

4.3.2. 评分标准 

4.3.2.1 本标准总共分为三类空间环境与产品的安全通用标准，空间环境分别为： 

第一类：幼儿园、托育机构； 

第二类：居住空间的社区与商业公共空间； 

第三类：宾馆酒店等临时居住与活动空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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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2.2 前提条件：接受评价的环境，如涉及到有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约束，应满足相应国家标准中的强

制执行条款。 

4.3.2.3 接受评价的环境，在满足前提条件下，如同时达标本标准中对应分类环境的其他标准指标，则

可以被评价为倡导环境。 

4.3.2.4 组成育儿环境的产品，如满足到非产品自身本应具备指标以外的Q/SHZW 1—2020指标条款，可

以被评价为育儿环境倡导产品。前提条件为满足产品自身所在行业的国家质量标准要求。 

 

4.4 评价报告 

评价报告一般包括评价的依据、评价人员、评价时间、评价简要过程、各分项指标的评价结果、总

体结论、存在问题和处理建议等内容。 

 

4.5 免责说明 

本标准为广州生活作物设计有限公司的内部商业服务标准，参与制定本标准的各方，无须就本标准

中所含任何信息的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以及对这些信息的使用者，因为这些信息而导致的任何伤害、损失

或损害，而对使用者或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或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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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育儿环境.检测评估表 

5.1 幼儿园、托育机构的育儿环境标准 

序号 环境风险类别 环境指标 
是否 

达标 

1 

安全需求 

环境伤害防护 

溺水 如有戏水池，深度应小于 30cm。 

2 道路交通伤害 园区周围应设围护设施，防止幼儿穿过攀爬 

3 化学 

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与室内设施应符合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

范》GB50325—2010（空气污染残留，甲醛、甲苯、二甲苯、TVOC 检测

方法与数据符合 GB/T18883—2002） 



4 紫外线 设置紫外线杀菌灯，但控制装置要单独设置，有防误开设置 

5 
噪音 

生活单元、办公室环境噪音≤45DB 

6 公共活动室、多功能活动室环境噪音≤50DB 

7 
触电 

电源插座离地 1.8m 以上 

8 配电箱安装在专用配电小间，无小间条件需做安全措施 

9 

机械性伤害防护 

突出物/ 

缝隙或开口 

地面平整、防滑、无障碍、无尖锐 

10 关于园区建筑门的设计，门下无门槛；门双面均应平滑，无棱角； 

11 关于园区建筑窗的设计。 

12 窗台高度≤1.8m 时，禁用内悬窗和内平开窗 

13 

坠落 

活动室、多功能室，窗台离地高度小于 0.6m 

14 窗台高度＜0.9m 时，防护高度不小于 0.9m 

15 

所有临空处都应设护栏，护栏净高＞1.1m，垂直杆间距＜0.09m 

防护栏杆水平承载能力应符合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》GB50009 的规定。并

获得相应的建筑验收报告。 



16 楼梯井＞0.11m 时，防攀滑。栏杆不易攀爬，垂直杆间距＜0.09m 

17 室外地面宜软地坪 

18 楼梯/扶手/踏步的规定 

19 1、楼梯间应有直接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

20 2、楼梯两侧设幼儿扶手，高度宜 0.6m 

21 3、幼儿用楼梯踏步高度宜为 0.13m，深度宜为 0.26m 

22 4、禁扇形、螺旋形踏步 

23 5、踏步面需防滑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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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居住空间社区与商业公共空间的育儿环境标准 

序号 环境风险类别 环境指标 
是否 

达标 

1 

安全需求 

环境伤害防护 

溺水 

无护栏的水体，在近岸 2m 内，水深不能超过 50cm。如有儿童

戏水池（非游泳池），深度应小于 30cm 


2 可涉入式溪流的水深应小于 30cm。同时水底应做防滑处理。 

3 
儿童泳池深度应在 60cm-80cm 之间。池岸应处理成圆角，圆角

直径不小于 10mm。排水设施应设置安全防护罩。 


4 道路交通安全 
道路交叉口留出非植树区，该视野范围内不应载重超过 0.9m 的

植物。 


5 噪音 园区内白天≤45DB，夜晚小于≤40DB 

6 
触电 

1.8m 高度以下使用具有保护门的电源插座 

7 配电箱安装在专用配电小间，无小间条件需做安全措施 

8 

机械性伤害防护 

突出物/缝隙或开口 

儿童游乐场或休闲广场地面平整、防滑、无障碍、无尖锐 

9 

休闲广场，广场铺装应以硬质材料为主。不应采用无防滑的光面

材质。出入口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。 

地面不应出现宽度超过 30mm，长度超过 100mm，深度超过

50mm 的缝隙或开口。 



10 

坠落 

儿童专用的活动场所，非地面所有临空处都应设护栏，护栏净高

＞1.1m，垂直杆间距＜0.09m 

防护栏杆水平承载能力应符合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》GB50009

的规定。并获得相应的建筑验收报告。 



11 楼梯井＞0.11m 时，防攀滑。栏杆不易攀爬，垂直杆间距＜0.09m 

12 室外地面宜软地坪 

13 楼梯/扶手/踏步的规定 

14 1、楼梯间应有直接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

15 2、楼梯两侧设幼儿扶手，高度宜 0.6m 

16 3、踏步面需防滑处理 

17 
出入口台阶高度超过 0.3m 且侧面临空时，应设高≥1.05m 防护

措施 


18 
 

物体角边尖的伤害 

儿童游乐场区域的门类设计，≤1.2m 部分，如用玻璃应采用安

全玻璃。 

休闲广场，儿童游乐场等区域，1.3m 高以下的墙面，坐、卧等

景观家具边角应处理成圆角，圆角直径不小于 10mm。 



19 

 

运动或旋转物体的伤害 

儿童游乐场区域的门类设计，0.6m 高处，宜加幼儿专用拉手 

20 
儿童游乐场区域的门类设计，禁用旋转门、弹簧门、推拉门，不

宜设金属门 


21 人行区域和机动车行道路分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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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宾馆酒店等临时居住与活动空间的育儿环境标准 

序号 环境风险类别 环境指标 
是否达

标 

1 

酒店建筑入口 

运动或旋转物体

的伤害 

自动门设置显著警示，并且培训门童相关安全提醒。 

2 手扶电梯、垂直电梯的使用提醒，并有家长指引手册。 

3 
信息不对称产生

的伤害 

应设置儿童安全导视系统，并且有培训迷失儿童的引导处理方案。 

4 全年龄段儿童应登记身份信息与监护人关系资料。 

5 设置针对儿童安全活动区域的环境分类引导，并有家长指引手册。 

6 

客房与 

公共活动空间 

信息缺失 儿童宾客房门可以选择专用挂牌 

7 

机械性伤害 

房内无突出、无尖锐、无松脱、防滑 

8 提供临时儿童安全保护软包用品，可配有家长指引手册 

9 儿童使用卫生间的家长指引 

10 触电 儿童安全插座的说明，内容包含在家长指引内 

11 
溺水 

儿童 戏水池，深度小于 30cm，并要求家长陪同使用 

12 儿童游泳池，深度小于 80cm，并要求家长陪同使用 

13 

坠落 

婴儿床使用限制说明，并有家长指引手册。 

14 高位儿童床使用限制说明（儿童年龄大于 6 周岁） 

15 亲子房配有软质地面/或具有固定位置缓冲设施 

 

5.4 育儿环境倡导产品标准 

 

序号 环境风险类别 产品安全指标 
是否 

达标 

1 

安全需求 

环境伤害 

噪音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2 化学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3 触电 具有符合儿童行为特质的防护措施 

4 

机械性伤害 

突出物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5 缝隙或开口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6 物体角边尖的伤害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7 微小物品的伤害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8 不透气物品的伤害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9 
不稳定物体 

及其他机械性伤害 
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10 结构不完整物体的伤害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11 运动或旋转物体的伤害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12 不充分信息 警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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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

冷热源伤害 

火灾与燃烧的伤害 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 

14 明火伤害 具有符合儿童行为特质的防护措施 

15 冷热源伤害 具有符合儿童行为特质的防护措施 

16 上述各类伤害的主动提示 家长指导 确认相关警示传递到达至家长 

17 

健康需求 发育和生理健康 

生物健康危害 具有符合儿童行为特质的防护措施 

18 高强光健康伤害 具有符合儿童行为特质的防护措施 

19 电磁辐射健康伤害 
控制在育儿环境标准的要求内/ 

确认相关警示传递到达至家长 


 

*以上标准仅为局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